通医会（2007）字第2号

关于组织南通市执业医师、护士

定期考核报名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卫生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    为提高全市医护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，规范执业行为，根据市卫生局的要求，对全市执业医、护人员进行定期考核。为了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，组织好全市执业医、护人员进行全面定期考核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报名对象：

    各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中执业注册满两年（以年度计算）的医、护人员（助理医护人员，初、中、高级职称）；参加过2006年定期考核的医护人员除外。

    二、报名要求：

    1、报名者填写《南通市医、护人员定期考核表》，各单位要认真组织本单位医、护人员认真填写，并汇总报名信息表，表中联系电话栏内必须填写随时可联系的通讯工具。

    2、符合条件者一律参与报名，对不参加考核者应说明理由，并填写《南通市医、护人员定期考核未报名表》。

    3、各县（市）区报名工作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负责，按以上报名要求进行。

4、各单位将《南通市医、护人员定期考核表》、《南通市医、护人员定期考核未报名表》、《南通市卫生局注册医师、护士定期考核信息汇总表》于元月28日前报南通市医学会。逾期不报，一切责任由报名方承担。表格可到市医学会领取，也可在医学会网站下载或复印，网址：www.ntyxh.com。一律交电子文本。联系电话：85053650。

    三、有关说明及注意事项：

    1、根据报名情况，分期分批组织考核。考核范围、方法、时间另行通知。

    2、根据市卫生局[2006]63号文规定，凡参加考核合格者允许继续执业；对考核不合格者，注册主管部门可责令其暂停执业活动，需接受培训6个月，进行补考；对补考仍不合格由注册主管部门注销注册，收回医师、护士执业证书；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考核者认定为考核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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